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日照市岚山区赋予镇街部分行政执法权试点工作重点任务分工表
	序号
	重点任务
	具体措施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1
	分批分类赋权
	组织《指导目录》中涉及的区级部门逐项反馈各事项赋权意见。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3月25日前
	

	2
	
	组织各乡镇根据自身承接能力及发展需要，提出承接意见。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3月25日前
	

	3
	
	根据省政府《通知》精神和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日照市岚山区赋予镇街部分行政执法权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讨论稿），提交区政府常务会、区委常委会研究。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4月10日前
	

	4
	
	公布《日照市岚山区赋予镇街部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4月底前
	

	5
	
	结合赋权情况，调整公布镇街职责任务清单、属地管理事项责任清单。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4月底前
	

	6
	扎实做好事项交接
	制定赋权事项承接确认书模版。
	区司法局
	
	4月底前
	

	7
	
	组织各赋权部门与各乡镇街道依法签订赋权事项承接确认书，明确双方实施权限划分等。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8
	规范机构设置
	设立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队。
	区委编办
	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9
	加强队伍建设
	派驻执法机构人员统一纳入镇街岗位管理，由镇街明确岗位职责和执法区域。
	区委编办、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落实
	

	10
	加强派驻机构及人员、经费管理
	镇街考核结果占派驻机构考核权重的60%。
	各派驻机构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
	

	11
	
	对派驻执法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干部任免、岗位调整、交流轮岗等人事决定前，要以征询函形式书面征求镇街意见。
	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派驻机构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
	
	

	12
	
	组织镇街重点对人员工作落实、工作作风、党风廉政等情况进行测评。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派驻机构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
	

	13
	
	派驻人员执法专项经费由镇街管理。
	区财政局
	各派驻机构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
	

	14
	推进区级执法队伍执法力量下沉
	区级执法队伍90%以上的执法力量下沉到执法一线。
	区委编办
	各执法队伍主管部门
	5月20日前
	

	15
	加强执法指导培训
	按照“一事项一指南”原则配套制定赋权事项运行指南，指导镇街熟悉赋权事项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文书、流程等内容。
	各赋权部门
	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16
	
	做好综合执法平台应用工作，在网络端口开放、系统对接等方面予以保障。
	各赋权部门、区工信局
	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17
	充实镇街法制审核力量
	按照不少于镇街执法人员总数的5%配备镇街法制审核人员，负责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
	区委编办
	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18
	
	发挥镇街党政一体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作用，探索运用第三方审核、信息化手段审核等形式，解决镇街法制审核人员不足、分布不均等问题。
	区司法局
	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19
	加强镇街综合执法监督
	在镇街司法所加挂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办公室牌子。
	区委编办
	
	5月20日前
	

	20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机制。
	镇街司法所
	
	5月20日前
	

	21
	
	区级赋权部门加强对镇街赋权事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各赋权部门
	
	持续推进
	

	22
	推进镇街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
	规范执法文书，统一镇街综合执法服装、标志、装备等。
	区司法局
	区财政局，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23
	
	组织做好镇街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资格培训考试及行政执法证申领工作。
	区司法局
	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
	

	24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配套制度机制，确保镇街行政执法规范运行。
	区司法局
	各乡镇街道
	5月20日前
	

	25
	建立镇街综合执法协作配合机制
	出台镇街综合执法协作配合机制文件，明确镇街间及镇街与区级行政执法部门、行业管理部门间相互告知、案件移送、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6月10日前
	

	26
	建立镇街职责准入制度
	出台镇街职责准入制度文件，建立准入机制，明确准入程序。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区级职能部门，各乡镇街道
	6月10日前
	

	27
	建立管辖权异议解决机制
	镇街与区级赋权部门对行政处罚案件管辖权存在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请区级政府决定。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落实
	

	28
	建立双向考评机制
	针对赋权工作落实情况，开展镇街与区级赋权部门工作互评考核。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落实
	

	29
	开展跟踪评估
	过渡期后，区级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开展阶段性自评，形成自评报告报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8月5日前
	

	30
	
	开展赋权事项运行情况评估，形成综合评估报告。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8月10日前
	

	31
	动态管理赋权事项
	根据评估结果及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等情况，动态调整赋权事项。
	区委编办、区司法局
	各赋权部门，各乡镇街道
	持续推进
	



